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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山区水利局  博山区财政局  
关于印发《博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奖补办法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博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奖补办法实施细则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淄博市博山区水利局               博山区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博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奖补办法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引导我区加快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

机制，促进农业节水，保障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有序进行，根据

《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》（鲁政办字[2017]44

号）、《山东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奖补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水

农字[2017]4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博山区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博山区行政区域内的中小型灌区、引

河（湖、塘坝）灌区、自流灌区和机电井、泵站灌区实施农业

水价综合改革工作。

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奖补主要包括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

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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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本细则名词释义：

精准补贴，主要指对用水主体或供水组织农田灌溉设施运

行维护成本给予部分补贴。

节水奖励，主要指对用水主体或供水组织实施农业节水取

得成效给予奖励。

用水主体，主要指不同用水规模的农民用水户、正式登记

注册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以及依法设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；

供水组织，主要指末级渠系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单位、

管护组织及供水经营组织；

灌溉定额，是指作物播种前及全生育周期单位面积的总灌

溉水量。由区水利局参考最新发布的《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灌溉

定额》等标准并结合我区实际进行认定或测算确定。

第四条 实施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，应遵循总体上

不增加农民负担、量力而行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，做到

对象明确、标准清晰、程序规范、群众认可。补贴和奖励标准

按年度或灌溉亩次动态调整，并与调价幅度、节水成效、财力

状况等匹配。补贴和奖励规模实施总量控制，单元管理，收支

统筹。

第五条 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，由博山区水利局会

同博山区财政局组织开展，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具体组

织实施，属地各供水组织、用水主体主动配合。

第六条 精准补贴对象主要为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用水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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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供水组织。适度适时考虑经济作物种植用水主体。 

对于以下情形，暂不给予补贴：

（一）农业水价未调整到位；

（二）农业用水超出基本用水定额；

（三）用水台账不健全，组织管理不规范；

（四）其它不宜补贴的情形。

第七条 精准补贴标准采取直接对用水主体或供水组织工程

运行维护费给予一定比例补贴的形式，相应抵顶部分应收水费，

补贴的费用只能用于农田水利工程的维护和改造。

第八条 节水奖励对象为积极推广应用工程节水、管理节水、

农艺节水、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等实现农业节水的用水主体或供

水组织，重点奖励家庭农场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种粮大户等。

对于以下情形，不得给予奖励：

（一）未发生实际灌溉；

（二）因种植面积缩减或者转产等非节水因素引起的用水

量下降；

（三）用水台账不健全，组织管理不规范；

（四）其它不宜奖励的情形。

第九条 节水奖励标准采取将一般灌溉定额和节水灌溉定额

的差值作为节水奖励的基础，达到目标产量的前提下，节约水

量占基本用水定额和节水灌溉定额的差值 50%以内的部分，政

府按照每立方米的水量在原价基础上加价 0.05 元标准进行奖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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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约水量占基本用水定额和节水灌溉定额的差值 50%以上的部

分，按每立方米在原价基础上加价 0.08元标准进行奖励。

按照《山东省主要农作物灌溉定额》（DB37/T1640.1-

2015），查得博山区位于鲁中，属Ⅲ区，我区主要农作物类别

谷物的种植主要包含小麦和玉米。目前，博山区经济作物种植

面积与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 1:9。因此，我区按照《山东省

农业用水定额》（DB37/T3772-2019），适时考虑经济作物种植

用水主体精准补贴，补贴标准详见附表 1“博山区农业水价节

水奖励补贴标准表”，依据附表 2“ xxx 村（合作社） xx 号

泵站灌溉用水台账”、附表 3 “ xxx 村（合作社）月度灌溉

用水台账”，通过附表 4“ xxx 村（合作社）年度灌溉用水节

水奖励计算台账”得出节水奖励总额。

第十条 农业用水精准补贴与节水奖励程序，一般按照以下

程序进行实施：

（一）申请；

（二）审核；

（三）公示；

（四）批准；

（五）兑付。

当年末或灌溉期末，由用水主体或供水组织向镇级人民政

府提出申请，由镇级人民政府进行审核，并依据补贴和奖励资

金额度等情况确定补贴和奖励方案；审核结果在镇、村两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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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不少于五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区水利局批准，区财

政局将资金下达相关镇政府，由镇政府及时兑付给用水主体或

供水组织。

第十一条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的来源，主要通过优化

各级财政农田水利和农业奖补资金支出结构，加大用于精准补

贴和节水奖励的支持力度，以及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分成收入，

地下水提价分成收入，高附加值作物或非农业供水分成利润、

水权转让分成收入、社会捐赠等多种渠道筹集。

第十二条 区水利局负责确定全区年度奖补对象、方式、环

节、标准、程序；区财政局负责奖补资金管理、监督。直接兑

付的补贴、奖励由相应的被补贴、奖励对象支配使用，其他形

式发放的补贴、奖励按有关规定使用。补贴资金原则上用于补

偿定额内用水工程运行维护支出，奖励资金原则上用于补偿农

业建设支出或继续扩大节水规模投资。

第十三条 各补贴、奖励申请主体或供水组织应建立用水管

理、水费收支、维修养护支出、奖补管理资金等台账，不断提

高综合用水管理水平和财务管理能力，并主动配合各级发改、

水利、财政、农业等部门的监督、检查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农

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，对违反财经纪律行

为的，依照《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

规定严厉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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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正式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
附件：1.博山区农业水价节水奖励补贴标准表

2. xxx 村（合作社） xx 号泵站灌溉用水台账

3. xxx 村（合作社）月度灌溉用水台账

4. xxx 村（合作社）年度灌溉用水节水奖励计算台账


